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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十五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十五次监事会于 2020年 4月 2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

式召开，应出席监事 5人，实际出席监事 5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方林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严格依据有关规定履行职责，对公司依法运作、财务管理、

关联交易、现金分红等情况进行了认真监督检查，现就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得到有效执

行。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职责时恪尽职守、勤勉尽责，未发现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存在损害公司股东或公司利益的行为。 

2、公司财务管理情况 

监事会通过审查公司财务报表、与年审会计师沟通以及查阅内部审计报告等方式，

对公司 2019 年财务运作情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认为公司财务制度健全，财务运

行稳健，未发现公司资产被非法侵占和资产流失情况。公司财务部门所编制的财务报告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以及《企业会计制度》的要求，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中

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该报

告客观、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9年度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3、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所进行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均缘于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关交易价



 

格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并均通过了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审议，与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人已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价格

公平、合理、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时，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

润来源不存在依赖该等关联交易的情形，相关交易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4、公司现金分红情况 

报告期内，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制定并实施了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公司总股本 799,183,26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3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3,975,498.07元，占公司 2018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4.30%。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等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充分考虑了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和未来发展计划，切实回报了股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5 票同意，0 票反

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

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2019 年 12 月 31 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

司财务报告及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不存在重大或重要缺陷。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管理，

未发现募集资金使用不当的情况，该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

使用情况。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

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

事规则》（2020年修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及提名第八届监事会候选人的议案》，5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本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提名李

方林先生、朱敬慧女士、宁文红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对于本届监事会各位监事，特别是监事黄卫东先生、刘成虎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

所作的贡献，公司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月 25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方林先生，生于 1962 年 12月，本科学历。曾任青岛市医药总公司处长、副

总经理，青岛国风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青岛华阳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2001年 9月至 2013年 7 月任青岛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委员；2013

年 7 月至今任青岛市政府市直企业监事会主席，期间曾历任青岛城发集团、青岛

世园集团、青岛市政工程集团、青岛益佳集团、青岛饮料集团、青岛西海岸发展

集团监事会主席，现任青岛城投集团、青岛旅游集团公司监事会主席； 2015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2017 年 1 月至今任青岛澳柯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

事会主席。 

朱敬慧女士，生于 1963 年 3月，本科学历。曾任青岛纺织总公司外企办副主

任；200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曾任青岛青啤集团、海信集团、西海岸发展集团

专职监事；2015年 1月至 2019年 1月任青岛港集团财务总监；2019年 2月至 2019

年 12月任职于青岛市审计局；2020年 1月至今任青岛澳柯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专

职监事。 

宁文红女士，生于 1976 年 5 月，本科学历。曾任青岛澳柯玛集团销售公司业



 

务部计划主管、青岛澳柯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计划部经理、青岛澳柯玛移动通信设

备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兼综合办经理、青岛澳柯玛集团总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青岛新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兼综合管理部经理等职；2011 年 6月至

2017年 7月任青岛新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 6月至 2017 年 7

月兼任青岛华通商旅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副总会计师、财务部部长、总会计师等职；

2016 年 11 月至今任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审计与融资

管理部部长；2018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 


